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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是物业税征收的技术基础之一

,

而 自动估价模型设计又是

实现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的关键环节
。

本文在总结目前国际主流自动估价模型设计思路的基

础上
,

根据我国居住物业特点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基础数据等方面的现实条件
,

对传统的直接

市场法进行改进
,

提出了直接市场
一

可比样本法和混合模型法两种自动估价模型设计思路
。

利用成都市新建商品住房交易备案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

这两种模型能够通过提高

数据利用效率
,

显著提高估价的准确性程度
,

是当前我国发展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时的可行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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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计算机辅助批量评估 ( C o m puet
r Ai ded M as s A pp ar ias l

,

以下简称 CAM A ) 是指利用计

算机程序
,

以事先搜集的反映物业特征
、

市场状况等信息的数据为基础
,

按照一定规则实现

对大量物业单元在指定时点上市场价值的准确
、

快速和批量评估川
。

c A MA 最重要作用是在

物业税等财产税的征收过程中做为税基评定的主要方式
,

目前已经为大多数征收物业税的国

家和地区所采用
,

如美国
、

澳大利亚
、

香港等
,

被认为在确保征税过程的公平
、

公正和透明
,

降低征税成本
,

防范税务部门人员腐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I]
。

此外
,

许多银行
、

机构投资

者等私营部门也将 C A M A 应用到抵押物业价值监测
、

投资组合收益率测算等业务中
。

相比

之下
,

C A M A 在我国的发展相对滞后
,

目前仅有少数咨询企业推出了简易的房地产自动估

价服务系统
,

做为房地产估价师
、

经纪人或消费者等的参考依据
。

此外国家相关部门在若干

城市进行物业税
“

空转
”

模拟试点时
,

也曾经讨论过推行 C A M A 的可能
,

但最终未付诸实

施
。

但可以预见
,

随着物业税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逐步进入实质操作阶段
,

税务部门和

投资管理机构对 C A M A 的需求必将大大提高
,

从而推动 C A M A 技术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

概括而言
,

实现 C A M A 的关键在于具备两项条件
,

即完备的基础数据和合理的自动估

价模型 ( ^ ut om at e d v a lu ati o n M o d e l ) [一] [3 ]
。

其中
,

由于 e ^ M A 对基础数据的真实性
、

准

确性
、

翔实性和及时性都具有很高要求
,

因此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往往被视为实现 C A M A 过

程中的最大困难
。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
,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

高质量基础数据的缺失也确实是

制约我国 C A M A 发展的主要瓶颈
。

但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

近年来房地产主管部门和银

行
、

中介等机构保存的住房交易数据日渐丰富和完善
,

特别是根据 2 0 0 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的建设部行业标准 《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41 的要求
,

各城市均应通过房地产市

场信息系统实现对新建商品房和存量房交易的网上备案
,

同时采集和保存物业特征
、

交易价

格等信息
,

这就在客观上为 C A M A 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

随着基础数据的日趋完善
,

针对 自动估价模型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就逐渐成为一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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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迫切的任务
。

美国等国家在其 C A MA发展过程中
,

己经形成了一系列相对成熟的自动估

价模型
。

一些行业性组织
,

例如国际财产征税评估人员联合会 (AI A O )
、

美国评估基金会

( T h e A pp r a is a l F o u n d at io n )
、

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 ( IV S C ) 等
,

也从 2 0 世纪 90 年代末开

始陆续推出了若干针对自动估价模型的操作手册和规范【l] 【3] 【5] [6] [7]
。

这些都为我国进行 自

动估价模型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

但是
,

我国房地产和房地产市场仍具有其独特性
,

特别是在住房市场中
,

我国以公寓式住房单元为主的情况与美国以独立式住房为主的情况存

在很大差异
,

此外在数据条件等方面也尚与国外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

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简

单照搬国外现有的自动估价模型
,

而必须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

进
。

因此
,

本文以自动评估模型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做为主要研究对象
,

将在总结国外主

流 自动评估模型基本思路的基础上
,

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和物业特点
,

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

数据基础等方面的现实条件
,

进行自动评估模型设计
,

并对其准确性和可行性进行检验
。

其

中
,

考虑到目前实际需要
,

本文将主要讨论应用于居住物业批量估价的自动估价模型
。

二
、

国外主流自动估价模型设计思路概述

不同 C A M A 系统所采用的自动估价模型各具特点
,

但概括而言
,

现有的绝大多数 自动

估价模型仍建立在市场比较法
、

成本法和收益法这三种基本估价方法的原理基础上【l]
。

其

中
,

又 以市场比较法的使用最为常见
,

特别是在针对居住物业的批量估价中更是如此〔3 ]
,

因此本文将集中关注基于市场比较法设计的自动估价模型
。

基于市场比较法进行自动估价模型设计
,

其基本思路是利用大量历史交易案例
,

分析各

种物业特征与物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
,

并将这种关系应用到待估单元上
,

从而得到对待估

单元市场价值的估计结果
。

在这一基本思路下
,

市场比较法又可以具体分为三种主要形式
。

(一 ) 可比样本法 ( C o m p a r a b l e S a l e s M e t h o d )

可 比样本法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估价过程
,

因此又被称为两阶段法
。

首先
,

在历史交易

案例数据库中选择特定的历史交易案例做为
“

基准单元
” ,

并以其交易价格做为待估单元的

估价基础
。

实践中
,

有些自动估价模型选择以市中心的某一单元做为所有待估单元共同的基

准单元
,

有些模型则以待估单元与基准单元在物业特征上的尽可能接近为目标
,

针对各待估

单元选择不同的基准单元
。

其次
,

根据待估单元与基准单元之间的特征差异
,

根据一定的规

则或系数进行价格调整
,

最终得到对待估单元市场价值的估计结果
。

上述过程也可以概括为
:

P O bj = PC om P + P A dj ( l )

其中
,

P O bj 为待估单元的市场价值
,

PC o m p 为基准单元的交易价格
,

P A dj 为针对两者

差异而进行的价格调整
。

(二 ) 直接市场法 ( n ier e t M a r k e t M e t h o d )

直接市场法基本原理是
,

利用特征价格模型 ( H e d o ni c M o de )l 估计各种物业特征对物

业市场价值的积极贡献或消极影响
,

再根据上述参数估计值和待估单元特征
,

直接得到对待

估单元市场价值的估计结果
。

以最常见的乘法形式为例
,

如式 (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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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P 为住房单元的交易价格 (对于历史交易案例 ) 或市场价值 (对于待估单元 )
,

C 为常数项
,

Xi 为住房单元的物业特征
, a i 为各种物业特征所对应的特征价格

, v
为残差

。

直接市场法中
,

参与估计和计算的物业特征一般包括区位特征
、

物理特征
、

邻里特征
、

交易

条件等
。

(三 ) 时间序列法 ( T im e s e r ie s A n a yl s is )

可比样本法和直接市场法都着眼于对物业特征与物业价格之间关系的考察
,

而时间序列

法则侧重于跟踪特定时间段内物业价值的变动规律
,

通过待估单元过去的市场价值或销售价

格外推计算其在估价基准时点的市场价值
。

根据具体算法的不同
,

时间序列法又可 以具体划分为单位价值分析法 (跟踪面积单价或

单元单价等的平均值的变化 )
、

重复交易法 (以重复交易的物业单元在前后交易中的价格差

做为市场价格变化趋势的反映 )
、

销售价格 /评估价值比率趋势分析 (跟踪己估价物业单元

销售价格和估价结果比率的变化 ) 和时间哑元法 (在自动估价模型中以时间哑元变量反映物

业价值的趋势性变化 ) 四种具体形式
。

四种形式在数据需求
、

计算精度等方面各具特点
,

因

此适用于不同条件下的自动估价模型
。

三
、

针对我国居住物业的自动估价模型设计

(一 ) 基于直接市场法的自动估价模型设计

多数文献和 AI A O 等发布的自动估价模型规范中都指出
,

由于直接市场法在计算准确性

程度等方面的突出优势
,

如果数据条件允许
,

则直接市场法是上述三种市场比较法中的首选

方法
,

其次依次是可 比样本法和时间序列法 l[ 13[ ]
。

同时
,

直接市场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
、

发展最成熟的方法之一
。

因此
,

针对我国住房市场进行 自动估价模型设计时
,

也可以首先考

虑引入直接市场法
。

具体而言
,

首先利用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中的样本
,

建立特征价格模型
,

估计各种住房

特征的特征价格
。

如式 ( 3) 所示
,

与式 ( 2) 相比
,

实际使用的特征价格模型进行了几个方

面的细化和改进
:

首先
,

根据我国居住物业以公寓式单元为主的特点
,

将住房单元特征划分

为项目层面特征 Ni
,

j (如区位
、

配套
、

绿化等
,

设共有 m 项 ) 和单元层面特征 Ai
,

k (如

楼层
、

面积
、

朝向等
,

设共有
n
项 ) 两类

,

分别估计各种特征的特征价格
“ 」和 p k ;

其次
,

为反映住房市场整体价格水平的变化
,

采用时间序列法中的时间哑元法
,

引入反映历史交易

案例交易时点的哑元变量 Di
, : (对应交易时点的哑元变量等于 l

,

其他哑元变量等于 0)
,

通过其参数 e r
反映市场价格变化

;
最后

,

采用最常见的半对数模型做为特征价格模型的形

式
。

月 . ” r

nI 尺
: 一 C +

艺从
J ·

a , +

艺人
* ·

风 +

艺几尸氏
+ u ,

(3 )

J 二 I 奋= l r 二 I

洲,
.

碑. 、

利用式 ( 3) 估计得到各项 目层面特征和单元层面特征的特征价格代
、

几
,

以及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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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哑元变量的系数 只后
,

如式 ( 4) 所示
,

即可以进一步代入待估单元的各项特征和代表估

价基准时点的哑元变量
,

计算得到对待估单元市场价值的估计结果气
。

l。

疏
一
云
十

全呱
、 ·

司
十

艺低
,

*
·

亦
I ~

艺气
, , ·

珠
, 二【

( 4 )

直接市场法尽管具有诸多优点
,

但应用于我国居住物业批量估价时仍有可能在准确性程

度等方面存在不足
。

直接市场法的估计精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库中覆盖的物业特征的

完整性
:

如果数据库能够对所有影响物业市场价值的重要特征进行完整反映
,

则模型将具有

很高的估计精度
:
相反

,

如果数据库中缺失了某些重要变量
,

则将直接削弱估计结果的准确

性程度
。

而我国目前可供使用的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在物业特征的完备程度上尚存在不足
,

特别是缺少对一些重要的项 目层面特征的准确识别和反映
。

例如
,

区位条件是影响住房单元

市场价值最重要的因素
,

国外自动估价模型通常借助于 GI S 系统
,

采用空间自回归等计量

方法细致分析其影响
。

但就我国情况而言
,

未来一段时间内 GI S 系统在所有城市的全面推

广困难较大
,

更有可能的是采取片区哑元变量等较为粗略的方式对区位条件加以反映
。

再如
,

住房项 目的
“

档次
”

也被认为对其中住房单元的市场价值有重要影响
,

但所谓
“

档次
”
通常

综合反映在配套设施
、

小区环境
、

管理水平等诸多方面
,

同样难以在数据库中得到准确反映
。

这些不足都将直接制约直接市场法的估计精度
。

而要弥补上述不足
,

就只能尽可能提高对现有信息的利用效率
,

其中一种可行的思路是

充分利用项目内部各住房单元的相似性
。

一般而言
,

同一项目内部各住房单元具有相同的项

目层面特征
,

而仅在楼层
、

面积
、

朝向等单元层面特征上存在差异
,

因此在住房特征和市场

价值上均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

此外
,

现有数据库中对单元层面特征的反映通常也更为完整
、

准确
,

便于进行相应的比选
、

调整
、

计算
。

综合上述分析
,

进行 自动估价模型设计时
,

简单套用传统的直接市场法并非最佳选择
,

而应当从我国居住物业特点和数据基础的现实条件出发
,

有意识的
“

扬长
”

(充分利用同一

项目内部各住房单元在物业特征和市场价值上的相似性 )
、 “

避短
”

(弱化项 目层面特征在

估计过程中的作用 )
,

提高对现有信息的利用效率
,

以实现进一步提高估计精度的目的
。

基

于这一思路
,

本文提出了直接市场
一

可比样本法和混合模型法两种改进模型
。

(二 ) 改进模型一
:
基于直接市场

一

可比样本法的自动估价模型设计

顾名思义
,

这种改进模型本质上是直接市场法和可比样本法的结合
,

其基本思路是将待

估单元分为两类并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估价
。

具体而言
,

首先仍利用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中的

样本
,

建立式 ( 3) 所示的特征价格模型并进行估计
,

取得相关参数
。

在此基础上
,

如果待

估单元所在项目在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中缺乏历史交易案例
,

则直接根据式 〔4) 完成估价
;

如果待估单元所在项目在数据库中己具有历史交易案例
,

则选用该历史交易案例做为基准单

元
,

引入可比样本法进行估价
。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
,

待估单元所在项目存在多个历史交易案

例
,

此时就需要选择与待估单元物业特征最为接近的一个做为基准单元
。

本模型采用各历史

交易案例与待估单元在特征向量空间上的距离做为选择依据
,

并以式 ( 3) 估计得到的特征

价格的绝对值做为权重进行加权
,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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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以计算得到的向量距离为依据选定基准单元
,

以该基准单元的交易价格做为待估单元的

估计基础
,

并进一步进行价格调整
。

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针对待估单元和基准单

元的特征差异进行调整
,

针对估价基准时点 s 和基准单元交易时点 心间市场价格水平的差异

进行调整
。

这两方面调整都可以借助于式 ( 3) 的特征价格模型中估计得到的相应参数值来

实现
,

即
:

nI 低
,
, · nI 几 ,

,
: 十

艺八帆
。

.

* 一
心,

,

* ) + (只一
只 ( 6 )

利用式 ( 6 )
,

即可最终得到该待估单元市场价值的估计结果
。

(三 ) 改进模型二
:
基于混合模型法的自动估价模型设计

这种改进模型借用了住房价格指数编制中混合模型法的基本思路【8] 【91
,

将历史交易案

例数据库中的样本划分为项目中的首个交易案例和项目中的后续交易案例两类
。

对于一个项

目中的首个交易案例
,

仍使用式 ( 3) 所示的特征价格模型直接考察其交易价格水平
。

而对

于同一项目中的后续交易案例
,

则采用重复交易法的思路
,

对其与该项目首个交易案例的价

格变化进行分析
,

即
:

(垃 Pj
,
, , 、 一 ni 君

,
,

) 二 Z (Aj
,

* 一鸿
,

* )
·

几
+

艺D
’ ,

,

,
,
; ·

氏+ et

( 7 )

=

艺凡
·

几
+

艺D
’ , ,j :r 烤+ et

其中
,

D
’

i
,

j
,

r 为调整后的时间哑元变量 (首个交易案例交易时点对应的哑元变量取 l
,

后续交易案例交易时点对应的哑元变量取
一

1
,

其他哑元变量取 。 )
,

sj i代表不同单元在单元

层面特征上的差异
,

et 为残差
,

其他变量含义同式 ( 3)
。

混合模型法将针对首个交易案例的特征价格模型和针对后续交易案例的重复交易模型

一并进行估计
,

即
:

( 8 )

一

lwees
ú

Ve
尸eeesll̀.L

+

口口
产

0气eeesl..J
DDl「

坑尸

1
一

「
“ “

L么 In P J L0 5

利用式 ( 8) 得到
a 、

p
、

e 等系数向量的估计值
,

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待估单元的价值

估计
:

如果待估单元缺乏属于同一项目的历史交易案例 (相 当于
“
首次交易

”
)

,

则将系数

估计值代入式 ( 3) 直接估计其市场价值水平
:
如果数据库中已经包含有与待估单元处于同

一项 目的历 史交易案例
,

则将系数估计值带入式 ( 7) 计算价格变化值
,

再结合历史交易案

例的交易价格最终完成预测
。

住房价格指数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中己经证明
,

混合模型法对历史信息的利用效率最高
,

其估计精度显著高于单纯的特征价格模型或重复交易模型 8[ ][ 91
.

将混合模型法的思路引入

自动估价模型
,

其信息利用效率高的优点同样存在
,

因此可能具有较传统直接市场法和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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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法更高的估计精度
。

四
、

各自动估价模型准确性的实证检验

(一 )检验方法

下面对本文提出的两种改进模型的估价精度进行实际检验
,

并与传统的直接市场法进行

比较
。

参考 AI A o 于 199 9 年发布的 《估价
一

售价比率分析规范 》 5[ 」和 20 03 年发布的 《自动

估价模型规范》 〔11中的相关要求
,

本文采用估价
一

售价比率法做为检验方法
。

其基本思路是
,

选取部分在估价基准时点上市场价值己知 (通常是在基准时点上发生交易 ) 的物业单元做为

检验样本
,

利用自动估价模型对各检验样本进行估价
,

再将估价结果与实际价值进行比较
。

其中
,

估价
一

售价比率被定义为估价值与实际值的比率
,

即 :

R a t io
,

= 只/只 ( 9 )

根据式 ( 9 )
,

特定检验样本的估价
一

售价比率反映了 自动估价模型对该单元估价结果的

准确性程度
。

但更有价值的是通过所有检验样本的估价
一

售价比率
,

计算下列三项指标
,

做

为对 自动估价模型质量的整体反映
。

估价
一

售价比率的 95 %置信区间
:

该指标通过估价
一

售价比率序列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计算

得到
,

反映估价结果的整体准确性程度
。

该置信区间越接近于 1
,

区间范围越小
,

准确性程

度越高
。

AI A O 规范要求
,

针对居住物业的批量估计中
,

估价
一

售价比率的 95 % 置信区间不

得超过 [0
.

9
,

1
.

0 ][ l ] [5 ]
。

估价
一

售价比率的离散系数 ( e o e ffi e ie n t o f D i s p e r s io n
,

e o o )
:
该指标反映估价

一

售价比

率与其中值的偏差程度
,

通常被用来衡量估价结果的一致性水平
。

C O D 指标越低
,

则估价

结果的一致性程度越高
。

根据 IA A O 规范要求
,

针对居住物业的批量估计
,

一等精度要求下

C O D 指标不得超过 10 .0
,

二
、

三等精度要求下分别不得超过 15
.

0 和 20
.

01 1][ 5]
。

估价
一

售价比率的价格相关差额 ( P ri ec R el at ed Di eff r en ti al
,

P RD )
:

该指标等于估价
-

售价比率的加权平均值与算术平均值的比值
,

用以考察估价结果是否存在与物业价值相关的

系统性误差
。

理想情况下
,

P RD 指标应趋近于 l
。

根据 AI A O 规范要求
,

针对居住物业的批

量估计
,

P心 指标应在 [0
.

9 8
,

1
.

0 3 ]之间 [ l ] [5 ]
。

(二 ) 构造数据库

确定检验方法后
,

进一步构造检验所需的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和检验样本数据库
。

理论

上
,

由于 CA M A 主要针对存量住房进行
,

因此以存量住房交易数据为基础构造上述数据库

较为适宜
。

但目前多数城市存量房网上交易备案系统刚刚起步
,

尚无法提供理想的交易数据
,

相反新建商品住房领域的交易备案系统和交易信息数据库经过多年发展
,

已经基本完善
,

能

够提供大量真实
、

准确
、

完整的交易信息
。

因此
,

本文选择 以成都市 加04 年至 2 006 年新建

商品住房交易备案数据为基础
,

构造检验所需的数据库
。

首先
,

从三年间的全部交易案例中
,

按照 5%的比例
,

随机选取了 9 579 条样本组成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
,

做为自动估价模型的

估计依据
。

其次
,

以 2 0 0 6 年第四季度为估价基准时点
,

从该季度交易案例中随机选取了 100

条样本做为待估单元 (与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不存在交集 )
,

组成检验样本数据库
。

在这

10 0 条样本中
,

95 条样本的所在项目在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中己包含历史交易案例
,

另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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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样本则没有
。

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中的历史交易案例和检验数据库中的待估单元都包含了相同的特

征信息
,

如表 1 所示
。

正如本文前面曾经讨论的
,

样本信息对项目层面特征的反映相对有

限
,

仅包括区位条件
,

且仅以片区哑元变量形式表示
,

而更细致的项目通达性条件
、

配套设

施
、

环境
、

档次等信息则未予体现
:
单元层面特征的反映则较为完整

,

包括总楼层
、

所在楼

层
、

单元建筑面积和房龄等
。

事实上
,

对 《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4 1进行分析后

可以发现
,

表 1 所示的数据结构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

很有可能代表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多数

城市数据库的实际情况
。

表 1 数据库中包含的物业特征信息

项项 目层面特征征 项目所在片区区

单单元层面特征征 所在楼总楼层
、

所在楼层
、

单元建筑面积
、

房龄龄

交交易情况况 交易价格
、

交易时间间

(三 ) 检脸结果及其分析

在上述设定的基础上
,

以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中的历史交易案例为依据
,

分别利用直接

市场法
、

直接市场
一

可 比样本法和混合模型法三种方法建立自动估价模型
,

对检验样本数据

库中各待估单元的市场价值进行估计
,

再根据式 ( 9) 计算估价
一

售价比率及各衍生指标
。

表

2 给出了三种方法的主要检验结果
,

图 l 则以散点图的形式对三种方法估价结果的估价
一

售

价比率进行了直观的展示
。

表 2 各自动估价模型准确性程度检验结果

直接市场法

, ..J

7n甘

391)6314
八Ulrù
八曰一O几ù̀J

平均值

标准差

95 %置信区间
C O O

P R D

最大值

最小值

[0
.

99
,

l 3

直接市场
一

可比样本法 混合模型法

1
.

02 1
.

00

0
.

10 0
.

09

【1
.

00
,

1
.

0 4 ] 【0
.

98
,

1
.

0 1 ]
6

.

19 4
.

52

1
.

0 1 0
.

99

1
.

4 9 1
.

50

0
.

8 0 0
.

6 9

111
ù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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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混合模型法

图 1各自动估价模型估计结果的估价
一

售价比率

根据表 2给出的统计结果
,

与传统的直接市场法相比
,

改进后的两种模型确实能够显

著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程度
,

其中又以混合模型法的效果最为明显
。

三项检验指标中
,

直

接市场法的 C O D 指标仅能达到二级精度要求
,

95 %置信区间和 P R D 指标也仅处于 (或接近 )

许可范围的边界
;
引入可 比样本法进行改进后

,

C O D 指标大幅降低至 6
.

1 9
,

达到一级精度

要求
,

同时 95 %置信区间和 P R D 指标也得到了改善
; 混合模型法则使得各检验指标均得到

进一步改善
,

95 % 置信区间集中至 .0[ 98
,

1
.

01 1
,

C O D 指标和 P R D 指标也分别达到 .4 52 和

0
.

99
,

表现出很高的估计准确性程度
。

此外
,

三种模型在准确性程度上的上述差异也可以通

过图 l 更直观的表现出来
。

上述检验结果充分证明
,

直接市场
一

可比样本法和混合模型法己

经达到预想的效果
,

通过信息利用效率的提升实现了估计精度的显著提高
。

但在肯定两种改进模型有效性的同时
,

也仍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
。

首先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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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所示
,

这两种方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大幅度提高了所在项目在历史交易案例数据库中

己有历史交易案例 的待估单元的预测精度
,

而对所在项目没有历史交易案例的待估单元的作

用则相对有限 (混合模型法 )
,

甚至完全没有作用 (直接市场
一

可比样本法 )
。

要提高此类

待估单元的预测精度
,

仍然只能通过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
,

特别是反映项 目层面特征的变量

的进一步丰富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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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类型检验样本的准确性程度检验结果

第第一类 (所在项 目己有历史交易案例 )))第二类 (所在项目没有历史交易案例 )))

直直接市场法 真债更竺尹 混合模型法法 直接市场法 真色吧尹 混合模型法法

「「乙忏小沽沽 「乙忏平刁古古

平平均值 1
.

0 21
.

0 2 0
.

9999 1
.

18 1
.

18 1
.

1 888

标标准差 0
.

1 7 0
.

1 0 0
.

444 0 0
.

39 0
.

9 3 0
.

3333

999 5 %置信区间 【 0
.

99
,

1
.

0 6」 [ 1
.

00
,

1
.

0 4 ] 【0
.

9 8
,

1
.

00」」 【0
.

73
,

1
.

63」 【0
.

73
,

1
.

6 3」 [0
.

7 9
,

1
.

56」」
CCC O D 12

.

2 3 5
.

7 1 3
,

1000 23
.

65 23
.

6 5 2 1
.

3 666

PPP RD 1
.

0 3 1
.

0 1 1
.

0000 1
.

07 1
.

0 7 0
.

9444

最最大值 1
.

8 1 1
.

4 9 1
.

0 999 1
.

8 1 1
.

8 1 1
.

5000

最最小值 0
.

5 4 0
.

8 8 0
.

8 555 0
.

8 1 0
.

8 1 0
.

6 999

其次
,

这两种方法对直接市场法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估价准确性程度的整体提升
,

但仍然

会存在个别有严重估价误差的异常样本
。

如表 2 和图 l 所示
,

检验中这两种方法的最大估

计误差仍达到 50 %左右
,

而且这些大误差样本中也有部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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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所示的第一类样本
。

事实上
,

国外批量评估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中己经发现
,

这种异

常样本的存在不可避免
,

而且其估计误差很难单纯依靠自动估价模型算法的改进而得到显著

改善
。

因此
,

除了继续在数据
、

算法等技术细节进行改进外
,

美国
、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税

务部门在利用 C A M A 技术进行物业税的税基评定时
,

都设计了一整套 自动估价结果的复核
、

公示
、

申述
、

复议和调整机制
,

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常样本的影响〔2] 【10]
。

在我国发展批量

评估并将其应用于税务领域时
,

也很有必要借鉴这一经验
。

五
、

结论

我国政府近年己经逐步将准备开征物业税列入议事日程
,

并且进行了大量前期理论研究

和技术开发工作
。

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 CA M A 技术并将其付诸具体应用
,

实现对大量物业

当前市场价值的准确
、

快速
、

低成本估计
,

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

本文针对自动估价

模型设计这一 C A M A 领域的核心问题
,

提出了直接市场
一

可比样本法和混合模型法两种自动

估价模型
,

并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

结果表明
,

在现有数据条件下
,

这两种模型适应了我

国居住物业和住房市场的特殊性
,

尤其是通过提高数据信息的利用效率
,

使估值结果达到了

国际相关标准要求的理想准确程度
。

C AM A 和 自动估价模型都是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

本文主要讨论了若干种 自动估价模型

设计的可能的基本思路
,

这尽管是自动估价模型设计的关键性基础
,

但仍存在许多需要进一

步完善的技术细节
。

例如
,

在选定了自动估价模型的设计思路和基本形式后
,

决定模型估计

精度的关键是选择模型估计方法
,

这是近年国际学术界在 C AM A 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

改进传统的多元线性回归估计技术
,

发展自适应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等模型估计方法
,

是当

前国际学术界解决该问题的主要发展趋势
。

再如
,

自动估价模型设计中非常主要的子市场划

分问题
,

合理
、

细致的划分子市场
,

提高同一子市场内部物业的均一性程度
,

也已经被证明

对提高自动估价模型的估计精度具有重要作用
。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
,

我国有必要尽快启动

C A M A 和自动估价模型领域的系统性研究
,

在选定合理的自动估价模型设计思路的基础上
,

逐一解决各技术问题
,

以早日形成可在我国各城市普遍应用且满足精度和可操作性要求的自

动估价模型
,

更好的服务于物业税征收等工作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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